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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静安国际光影展项目采购需求 

第一章  项目概况及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 

第四届“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展（2026） 

2.项目采购编号：0626-00005596 

3.预算金额：2392.29 万元 

4.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第四届“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展（2026）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深入践行“人民城

市”重要理念，落实“城市更新”战略，持续擦亮光影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自 2023 年项

目首次盛大点亮，已成功举办三届系列活动，在品牌影响力、商旅融合度、市民参与感等方

面成效显著。依托 2023-2025 年积淀的成熟经验，秉持“双圈联动、同步展映”总体思路持

续完善苏州河“闪亮·苏河湾”与南京西路“闪亮·南京西路商圈”两大固定展演场域功能，

从空间、时间和品牌三大维度系统推进，有序投入固定灯光及光影设施建设，强化光影艺术

长期规划与日常运营的紧密衔接，深化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着力提升品牌市场化运作能力。

项目聚焦“人民的光影展”核心宗旨，构建“节庆有亮点、日常有精彩”的展映格局。内容

涵盖数字影像、光影艺术、光影装置等核心板块，重点打造三大系列品牌活动、周末常态化

展演及固定化建设三大内容，为前沿光影技术、国际顶尖团队提供展示平台，激发光与数字

影像的时代创作活力，呈现跨越文化与技术界限的视觉体验。进一步健全宣传推广体系，全

面提升品牌国际传播力、区域客流拉动力及商贸转化价值，塑强“闪亮·上海”核心 IP，为

静安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光影文化名片，助力提升区域经济价值与文化软实力。 

5.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6、服务内容及区域要求： 

本项目包含三个主活动、一个常态化展映运营及固定化建设，具体时间及范围安排如下： 

1、拟于 2026 年 2 月 15 日（腊月二十八）至 2月 23 日（正月初七）打造“闪亮• 静安 

光影 SHOW 新春”活动，区域聚焦打造南京西路商圈（包含张园、茂名北路步行街等，范围

限于南京西路永源路至成都北路路段内）。 

2、拟于2026年 5月 1日至 5月 10日打造“闪亮• 静安 光影购物SHOW”活动，区域聚

焦打造南京西路商圈（包含张园、茂名北路步行街等，范围限于南京西路永源路至成都北路

路段内）及苏河湾商圈（包含苏河湾亲水平台等，范围限于北苏州路河南路桥至西藏路桥沿

河区域内）。 



2 
 

3、拟于 2026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7 日打造“闪亮・ 上海 静安光影季”活动，区域聚

焦打造南京西路商圈（包含张园、静安公园、静安寺广场等，范围限于南京西路永源路至成

都北路路段内）及苏河湾商圈（包含苏河湾亲水平台等，范围限于北苏州路河南路桥至西藏

路桥沿河区域内）。 

4、常态化展映时间：合同签订后至 2026年 12 月 31日每周五、六，区域范围为苏河湾

亲水平台（南苏 777 建筑）光影秀。 

5、固定化建设内容：于2026年年内进行固定化光影建设，完成静安公园内部及会德丰

大厦顶部光影展演设施构建，确保在区域内形成长期稳定的光影艺术展示节点。。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及《上海市政府采购

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2. 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的供应商。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本项目面向大、中、小、微型等各类供应商采购。 

5.投标人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且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的优先。 

6.投标人有近三年内有承接类似项目业绩的优先。 

7.提供类似业绩活动集锦展示（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活动图片、音视频介绍、现场灯光影

像、活动现场氛围等）的优先，类似业绩活动集锦展示需在评标现场展示（时间请控制在 10

分钟内），现场展示时间拟定于 2026 年 2 月 4 日上午 10:00，地点：秣陵路 80 号 402 会议

室。如有更改以电话通知为准，请做好采购云平台信息维护，特别是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如

因无法联系投标人参加展示的，其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的优先。 

 

三、工作范围 

1. 职责和范围 

1.1 基本职责：中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完成节展方案设计并负责现场实施，实施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国际光影艺术大赛服务、光影运营(建筑投影秀等)服务、灯光艺

术装置服务、媒体制作服务、节展运营服务、推广服务、常态化展映、固定光影建设。 

1.2 人员配置需求： 

投标人应设立一支安全管理团队，负责节展期间的人员管理工作。团队人员工作岗位

应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总监、光影创作、技术实施、宣传推广等（人员需提供学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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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证明材料）。项目负责人需提供投标人近 3个月中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其他团

队服务人员能提供近 3个月社保证明材料的优先。 

1.2.1 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体项目的规划、执行和监控，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

成。需要具备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和光影展组织经验的优先。持 PMP 项目经理的优先。 

1.2.2 技术总监：负责光影展的技术实现和现场技术支持，确保光影作品的呈现效果。 

需要具备专业的技术背景和丰富的光影技术实施经验，持二级美术设计师等相应高级

职称的优先。 

1.2.3 光影内容创作团队：包括导演（持有艺术中级职称、二级剪辑师的优先）、编剧、

视觉设计师（有三级美术设计师的优先）等，负责光影作品的创意策划、内容制作和视觉设

计。团队成员需具备丰富的光影艺术创作经验和良好的沟通能力的优先。 

1.2.4 技术实施团队：包括工程师、技术人员（持有电工证及相关证书的优先）等，负

责光影作品的现场安装、调试和维护，每个展项安全播控人员不少于 2 名,安全场控人员不

少于 2名。团队成员需具备专业的技术技能和现场操作能力。 

1.2.5 宣传推广团队：负责光影展的宣传推广、媒体合作和活动策划等工作。团队成员

需具备市场营销、媒体关系和活动策划等方面的能力。 

1.2.6 投标供应商应合理配置团队服务人数，确保达到本项目团队配置要求。投标人

应当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确定服务人员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等。所有团队服务人员

劳动时间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用工法规和政策要求的规定。投标人应当承诺自行为团

队服务人员办理足够份额的保险（如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有关保险均应当报价因

素中体现。 

 

四、设计要求 

2026 年第四届静安国际光影展设计立足静安“加快打造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承载

区”的战略定位，根据“双圈联动，同步展映”总体思路，延续静安国际光影展规划布局，

打造“闪亮• 静安 光影 SHOW 新春”、“闪亮・ 静安 光影购物 SHOW”和“闪亮・ 静安 静安

光影季”三大品牌活动，同时稳步推进固定化光影建设以及常态化光影展映工作。 

“闪亮• 静安 光影 SHOW 新春”活动，围绕春节节假周期展开，在全市范围内一马当先，

聚焦南京西路商圈夜间商业体的光影塑造，为沪上新春假期增添璀璨亮色，为市民和游客呈

上一场新春视听盛宴，打造别具一格的春节光影新体验。  

“闪亮・ 静安 光影购物 SHOW”活动，聚焦五五购物节主题活动，光影内容覆盖期间三

大节点（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五购物节），点位部署涉及“双圈联动”标志性点位，

通过数字影像、光影艺术、光影装置、光影活动等形式，构建丰富的夜间文化消费体验，形

成多样的“文商旅体展”联动的全新夜经济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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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 上海 静安光影季”活动，点位部署涉及“双圈联动”标志性点位，光影内容

覆盖国庆黄金周，以创新形式展现多样的影像载体墙面及光影艺术装置，通过数字影像、光

影艺术、光影装置、光影活动等形式，打造成具备震撼体验和创新形式的光影内容新形态，

同时对于国际光影艺术大赛的选址落位及模式创新等进行规划。 

针对苏河湾亲水平台，稳步推进常态化光影展映，通过构建每周五、周六的展映模式，

丰富静安光影场景。 

针对南京西路的核心点位（静安公园内部及会德丰大厦顶楼）展开固定化光影建设，提

升南京西路光影体验。 

1.设计创意要求 

展现国际静安和卓越城区的定位，围绕“人民的光影展”核心理念，以国际视野统筹整

体主题策划，确保内容兼具思想内涵、艺术高度与大众亲和力，基于在地文化、历史背景

以及国际视野，设计契合静安特色的光影展主题与整体设计方案，涵盖游览点位布设、活

动安排、光影装置等内容。设计创意需要确保节展的主题与展示内容兼具新颖性与吸引

力，深入挖掘并充分展现静安的独特个性，同时融入国际视野与现代艺术表达方式，紧扣

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导向，打造“光影+”新消费引力场，推动静安商旅文展融合发展，切

实提升静安夜间经济活力与全球城市影响力。 

2. 空间布局设计要求 

根据“双圈联动、同步展映”总体部署，第四届静安国际光影展空间布局设计须聚焦南

京西路商圈与苏河湾商圈两大区域，系统构建“夜光影地图”导览体系。设计应明确展项

点位分布、类型属性及观众体验动线，确保内容布局科学、流线组织高效、体验流畅。展

项布置需兼顾独特性、艺术性与技术可行性，涵盖建筑投影、光影装置、固定光影建设等

多种形式；南京西路片区依托街区的商业活力和文化底蕴，强化高端商业与历史文脉融

合；苏河湾片区依托滨水公共空间，突出生态休闲与科技光影的有机共生。整体布局须体

现“可阅读、可参与、可传播”的设计理念，引导市民与游客深度游历光影场景，全面支

撑“人民的光影展”品牌建设与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目标。 

3. 展项设计要求 

“闪亮• 静安 光影 SHOW 新春”活动，重点展项规划不少于三处（包含投影秀、激光

秀、艺术装置等手段），其中投影秀点位不少于一处，艺术装置不少于两个。其中每个展项

应与节展的总体主题紧密相关，充分呈现沪上新春氛围。 

“闪亮・ 静安 光影购物 SHOW”活动，重点展项规划不少于三处（包含投影秀、激光

秀、艺术装置等手段），其中投影秀点位不少于一处，艺术装置不少于两个。其中每个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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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节展的总体主题紧密相关，并展现购物氛围的打造，同时结合静安文化属性。 

“闪亮・ 上海 静安光影季”，大赛场地规划及大赛细则规划一项、重点展项规划不少

于五处（包含投影秀、激光秀、艺术装置等手段），其中投影秀点位不少于二处、艺术装置

不少于三个。其中每个展项应与节展的总体主题紧密相关，并展现国庆氛围，同时深度结

合静安都市特征和文化属性。 

除以上节点内展项设计要求外，应负责设计苏河湾亲水平台常态化展映，具体时间涉及

每周五及周六，苏河湾亲水平台自合同签订开始，每月展演两条主题内容。 

针对静安公园内部及会德丰大厦顶部，设计不少于两处的固定光影建设内容，有效提

升区域夜间活力与文化氛围，打造可长期运营的“光影地标”。 

4.光影秀视频设计要求 

针对本次节展所设计的光影秀视频内容，需要围绕本届光影展主题，立意鲜明且富有

创意，充分发挥科技与艺术融合的魅力。视频内容要求精致优美，光影变换自然生动，具

备充分的流畅性和视觉冲击力，通过优秀的动态视觉叙事，强化数字内容的观影体验。视

频画面设计要求深度融合现场建筑条件或景观特点，强调光影与展示点位实体环境的和谐

统一，呈现最佳的户外空间体验展示效果，充分服务整体光影展示的核心目标。 

5.节展宣传媒体设计要求 

根据节展主题设计主视觉，海报应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用引人注目的图像、色彩

和布局。主视觉应与节展的主题紧密相关，并能快速传达节展的核心信息。由其延伸至公

众号、网站信息等宣传媒体端，保持与节展宣传海报和其他宣传材料的视觉一致性，使用

统一的色彩方案、字体和图形元素，设计清晰、吸引人的封面和头图，定期更新以反映最

新活动信息。 

 

五、节展服务要求 

1.国际光影艺术大赛要求 

举办国际光影艺术大赛，大赛将按照国际化赛事标准进行评审组织与执行。专家评审

一位评委会主席，不少于三位副主席及六位专业评委（包含艺术、学术、媒体等行业）等构

成，其中海外评委不少于 3位。大赛征集作品不少于 10件，每件作品不低于 90秒，征集对

象涵盖国内外艺术家、设计师、设计机构、创意机构、高校群体等通过数字影像作品的创

作，强调运用 3D Projection Mapping 技术，使光、数字影像等艺术媒介语言与所规定的艺

术载体形成互动。大赛期待寻找到能凭借光影和创意，展现“夜上海”魅力和世界文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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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融合的艺术表达。 

 

1.1 大赛作品要求 

2.1.1 大赛获奖数量不少于 10 个作品； 

2.1.2 作品内容时长不低于 90 秒，输出分辨率不低于 8000 x 2000， 

2.1.3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使用 3D Projection Mapping 技术进行创作，充分体现艺术载

体与影像内容的融合互动，注重作品整体叙事的完整性与视觉表现的艺术性。参赛作品需

确保原创性，不得抄袭或侵犯他人著作权；同时，作品需具备较强的视觉感染力和文化表

达力，鼓励艺术家在深入挖掘自身文化基因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视角引导公众重新审视

并感受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需鼓励参赛者大胆创新，通过自身独特的艺术视角，为公众创

造富有感染力与启发性的视觉盛宴。 

2.1.4 作品需围绕拟定的主题进行创作，强调艺术家对主题的深度探索与创新表达。 

2.1.5 大赛作品需要考虑在国内外知名高校及同等规模的国内外“光影节”、“灯光

节”获奖选手中进行招募。 

 

2.光影运营服务要求 

2.1 光影运营服务形式 

光影服务内容形式应充分考虑所在地的地域属性、人文历史，采用宏大震撼富有视觉

冲击力的表达形式，采用精致美感富有共情力的艺术造型，采用热情活泼富有情绪感召力

的活动形式，结合视觉、听觉、氛围设置多种形式的光影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建筑投

影、灯光艺术装置、人文艺术活动等光影服务形式中应用视频、设备、装置等要求需保证

设计效果，满足以下要求但不限于： 

2.2.1 视频设计制作服务应包含创意设计、成片输出和光影展期间播放保障全过程，最

终设计内容根据招标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需确保能按时完成规定的视频创意构思、视频

内容制作等工作。每个视频内容时长不低于 60 秒，输出分辨率不低于 4K。 

2.2.2 包括使用但不限于投影机、播控服务器、音响、激光灯、光束灯等设备；投影机

设备使用亮度不低于 300 流明/平方米，像素密度不低于 10000PX/平方米； 

音响设备选择，考虑实际环境运用及声场分析，其应具有良好的音质、稳定性，包括

功放、音频处理器、调音台等； 

所有与观众接触的电气部件需使用 36 伏以下的安全电压供电； 

2.2.3 灯光艺术装置应符合节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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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灯光艺术装置的设计和构建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其在节展期间的可持续性，使用耐

久性材料； 

要对灯光艺术装置设计进行充分的安全评估，确保游客的安全和设备设施自身的安全

运行； 

 

六、节展运营保障 

1.节展运营保障服务要求 

1.1 技术设备风险评估 

1.1.1 设备兼容性：评估节展所需的技术设备（如音响、灯光、投影、网络设备等）是

否兼容，能否在节展现场无缝对接，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1.1.2 设备稳定性：检查技术设备在长时间运行中的稳定性，预测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

的设备故障，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1.1.3 技术支持：技术支持团队具备快速响应能力，确保在设备出现问题时能够迅速解

决，不影响节展的正常进行。 

1.1.4 设备安全性：承诺提供设备搭建第三方出具的结构安全检测报告，使用设备应提

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安全检测报告。 

 

1.2 安全保障要求 

1.2.1 人员管理 

1.2.1.1 中标人应设立一支安全管理团队，负责节展期间的人员管理工作； 

1.2.1.2 需对所有参与节展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明确其安全职责和应急处

置流程。 

 

1.2.2 安全设施 

1.2.2.1 在节展场地内应设置足够数量的消防设施，如灭火器材等，并确保其状态良

好、有效可用； 

1.2.2.2 按照要求制定安全设施巡检计划，确保其功能正常。 

1.2.2.3 投标供应商需承诺，若中标为项目所有团队服务人员投保足够份额的雇主责任

险、公众责任险等。 

1.2.2.4 投标供应商应合理配置团队服务人数，确保达到岗位配置要求，同时承诺所

有服务人员劳动时间符合《劳动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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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安全播控运维 

1.2.3.1 应对播控设备与系统制定巡检计划，确保设备正常运行，系统稳定可靠。 

1.2.3.2 按照要求制定故障处理措施，确保节目播出的连续性。 

1.2.3.3 每个展项安全播控人员不少于 2名。 

 

1.2.4 展项服务配套应急预案 

1.2.4.1 按照要求制定详细的节目播放应急预案，明确突发节目播出事故的应对措施和

处理流程，包括防台、防汛、防火、防震及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处置等各类情况应急预案。 

1.2.4.2 按照要求制定防台、防汛、防火、防震及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处置等各类情况

应急预案处理措施，确保节目播出的连续性及现场的安全性。 

1.2.4.3 每个展项安全场控人员不少于 2名。 

 

七、节展宣传服务要求 

中标人应承担本项目全年各活动点位所需的全部视频内容制作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前

期拍摄、创意策划、素材剪辑、后期制作及成片输出等全流程服务。全年累计产出视频总

时长不少于 30分钟，视频条数不少于 20条（横屏与竖屏形式根据实际应用场景灵活配置）。

同时，配合采购单位做好节展期间的相关宣发事宜。 

宣发视频分辨率不低于 1920×1080（1080p），优先采用 4K（3840×2160）超高清格式，

帧率不低于 25 帧/秒，文件格式为 MP4 或 MOV，画面须稳定流畅，无跳帧、花屏、场纹、异

常黑屏等技术瑕疵，音画严格同步，音频清晰可辨，左右声道完整，无失真、杂音或缺

失。 

 

八、付款方式 

第一笔：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的 30%作为首付款； 

第二笔：11 月底支付合同价的 40%作为进度款； 

第三笔：项目审计后按审计价在第二年支付项目余款。 

 

九、其他 

1、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提供对本项目服务定位（服务内容、范围、区域的分布、现

场情况等）分析及对本项目重点难点分析的优先。 

2、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制定针对本项目的防台、防汛、防火、防震、停水、停电、

突发事件处置等应急预案的能力（如处置方案、响应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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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可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及特点，对本项目提供切实可行的特色

服务、创新工作方式、增值服务等。 

4、本项目最终服务内容及要求以采购单位（上海市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确认为

准。各展项具体实施前需经采购单位确认同意后方可实施。项目服务期间中标人要及时配

合采购单位提出的一切调整和变化。 

 

 

本项目联系人：罗闻       电话：021-33094982 

 

 

附件：项目采购服务清单 

以下清单可供投标参考，参考清单数量为最低配置，对于未列出的但必不可少的配件、

辅助材料等，供应商应补充并包含在总报价中，确保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如供应商原因引起

缺漏项，造成服务无法完成，由供应商免费增补至验收合格，采购人不再额外增补费用。 

（一）设计服务要求 

序

号 

一级

类目 

二级

类目 
服务内容要求 类别 

计量

单位 
数量 

1 

策划及

概念方

案 

现场勘

察及分

析 
        

2 
节展名

称及主

题策划 
        

3 
概念策

划 
        

4 
节展模

式设计 
        

5 
节展组

织资源

策划 
        

6 

空间布

局设计 

空间布

局设计 
        

7 

点位及

内容规

划深化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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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媒体内

容分布

策划 
        

9 
美陈设

计 

氛围布

置设计 
        

10 
美陈装

置设计 
        

11 
展项设

计 

展项初

步设计 
        

12 
展项深

化设计 
        

13 

节展宣

传媒体

深化设

计 

节展宣

传海报

深化设

计 

        

14 …… ……     

 

（二）节展运营服务要求 

序

号 

一级

类目 

二级

类目 
服务内容要求 类别 

计量

单位 
数量 

1 

赛事

组织

与执

行 

     

2 

现场

管理 

安全

播控

运维 

    

3 

安全

保障

物料 

    

4 保险 保险     

 

5 
…… ……     

 

（三）节展宣传服务要求 

序

号 

一级

类目 

二级

类目 
服务内容要求 类别 

计量

单位 
数量 

1 
宣推

物料 

宣传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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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 ……     

 

 

（四）展项服务清单要求 

序

号 

光影

点位 

组成

类别 
名称 服务内容要求 类别 

计量

单位 

数

量 

1 

静安

公园 

设备      

2 搭建      

3 媒体      

4 

静安

寺广

场 

设备      

5 搭建      

6 媒体      

7 装置 1 装置      

 …… ……      

 

 

 

 


